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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
號20樓
承辦人：王儀晴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589
傳真：(02)29660844
電子信箱：AS2809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1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社字第11319319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931990_具逕行參加全國賽資格名單.pdf、1931990_(最終版)本市113

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實施計畫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新北市113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實施計畫」及

具逕行參加全國賽資格名單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3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實施要點暨113年9月

18日本市113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籌備會議紀錄辦

理。

二、本市113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實施計畫修正重點如

下：

(一)凡於111、112 學年度均獲得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同類

組決賽特優者，得以增額方式逕報名參加決賽，並於報

名表正本寄(送)決賽主辦單位時，一併檢附獲評特優獎

狀影本，或逕至報名網站之歷史專區查明，列印成績佐

證資料。

(二)具逕行參加全國決賽資格者，如自願參加市賽則以表演

賽形式參與市賽，不列入計分及排名，僅給予評語。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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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上網報名並填寫附件1、附件2、附件3相關資料送交承

辦學校備查，未於限定時間內報名或備齊資料者視同棄

權。

(三)本市113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報名日期：113年10月

21日(星期一)至113年11月1日(星期五)止，逾時不受

理。

(四)參賽學校倘因故未即於期限內完成報名，影響學生權

益，至遲於113年11月11日(星期一)前以正式公文函報本

局，逾期不受理，本局並將追究後續相關行政責任。

(五)本市113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期程：舞臺劇類訂於

113年12月3日(星期二)及12月4日(星期三)；現代偶戲類

及傳統偶戲類訂於113年12月5日(星期四)至12月6日(星

期五)。

(六)本市113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領隊會議、參賽序位抽

籤及場勘時間：現代偶戲類及傳統偶戲類訂於113年11月

15日(星期五)下午2時於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民小學舉

行；舞臺劇類訂於113年11月19日(星期二)下午2時於新

北市私立樹人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舉行。

(七)演出時間開始19分鐘，由承辦單位工作人員按短鈴1次提

醒，20分鐘按長鈴2次提醒，仍未結束演出者（以參賽團

隊完全離開該類組規定之舞臺比賽區域範圍時為計時結

束），至20分鐘30秒起，依逾時規定扣分。

(八)評審由主辦單位慎重遴聘有關類別之專家學者若干人擔

任之，評審對於三親等內親屬或當學年度接受指導(含所

有評分項目之指導)參賽團隊之參賽類別（組別）應整組

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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迴避，主辦單位於聘請評審時，應請評審確認有無應迴

避事項。若發現有應迴避事項者，該評審成績均不予計

入。未主動迴避經查證屬實者，將於評審人才庫內予以

註記，3年內不予聘任。

(九)如有申訴事項，須由領隊或編導老師以書面提出，否則

不予受理。申訴事項，以違反比賽規則、秩序或比賽人

員資格為限，除另有規定外，並應於各該項比賽成績公

布後1小時內為之(如對參賽人員資格提出申訴，應於該

參賽團隊離開比賽舞臺前檢附佐證資料為之)，逾時不予

受理。對評審委員所為之評分及其他如技術性、藝術性

及學術性者不得提出申訴。有關比賽場地、賽程安排等

非比賽規則問題，不受理申訴。

三、凡參加本次比賽(含領隊會議)之評審、工作人員及相關參

賽人員(含領隊、編導老師、助理指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

員)一律准予公(差)假登記及課務排代；若逢假日，得於2

年內核實補休，但以課務自理為原則(惟當日已支領鐘點費

者除外)，主辦單位不另發給請假證明，相關公假與課務排

代人數規定詳如計畫。

四、本實施計畫電子檔同時公告於新北市五項藝術比賽報名網 

(https://contest.ntpc.edu.tw)。

正本：東莞台商子弟學校、華東臺商子女學校、上海台商子女學校、印尼雅加達臺灣學
校、印尼泗水臺灣學校、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、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、新
北市華美國際美國學校、新北市馬禮遜美國學校、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、新北
市籌設森林小學期前教學研究實驗教育機構、新北市原聲國際學院實驗教育機
構、新北市心語實驗教育機構、新北市路亞實驗教育機構、新北市翰科實驗教育
機構、新北市臺灣瑟谷實驗教育機構、新北市新惠佑蒙特梭利實驗教育機構、新
北市私立種籽親子實驗小學、炫心星自學團、可能非學校、錫安山‧旭陽伊甸家
園、翼起實驗教育、新北市Future實驗教育機構、新北市仰望全人發展國際實驗
教育機構、新北市TCS探索未來國際實驗教育機構、新北市創生藝文實驗教育機

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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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、新北市愛德實驗教育機構、新北市汗得建築工事實驗教育機構、新北市路德
實驗教育機構、新北市中信國際實驗教育機構、新北市夏哲森實驗教育機構、新
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、全誼資訊股份有限公司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
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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